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美術系器材借用管理要點 
                                                民國 104年 04月 27日系務會議通過 

                                              

一、因應本系師生進行課程教學、執行計畫案、充實專業技能及維

護設備管理等之需求，特訂定此管理要點。 

二、借用事由優先次序為： 

      （一）本系開設之專業課程教學。 

      （二）本系主辦之活動展演。 

      （三）本系指派參加學校活動所需。 

      （四）本系學生實習創作展演。 

      （五）本系在籍學生課後練習。  

      （六）本系專任教師執行計畫案或進行學術研究。 

      （七）支援本校相關活動所需。 

       (八) 經系主任同意之本校其他單位借用。 

       (九) 他校單位需以簽呈核准後，方得借用設備。 

       (十) 其他未載事由，請系主任裁決。 

三、課程教學借用器材由任課老師或助教指教學助理或學生，憑學

生證於課前填單經任課老師簽名後，方得借用。 

四、非上課時間師生借用重大儀器設備，應於借用日三天前向系辦

公室提出申請經系主任或指導老師、行政人員簽名核准後方得

借用。 

五、非上課時間師生借用一般器材，專任教師需簽名，在籍學生需 

    憑學生證當天即可借用。 

六、借用器材使用前需詳細瞭解器材之功能與使用方法，不得擅自 

    改造或拆裝。 

七、借用人與經辦人需當場檢視器材之功能及點交配件，歸還時亦 

    同。歸還時如有毀損情形，借用人須負擔送修費用，器材送修  

    由系辦公室負責處理；如遺失則照價賠償。 

八、本系器材設備盤點、維修期間，停止所有借用申請，已借用之 

    器材設備均須歸還系辦公室。 

九、課程教學借用器材需於當日課程結束時即歸還，非上課時間借 

    用一般器材或重大儀器設備，借用時間以一天為限，如有特殊 

    情形需以文字詳述，申請核准後，方得借用。 

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系主任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